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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8次定期大會暨延長會議 

壹、代表報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4 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詹清忠  吳徐素美  連金福  石明俊  周清豪 

                馮文光  郭岳霖  徐登縣 高進福 

        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散會：下午 17 時 
 

貳、開幕典禮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5 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徐登縣  石明俊  吳徐素美  馮文光 

               連金福  高進福  詹清忠  周清豪  郭岳霖 

  列席：鎮長：蕭文龍  鎮公所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所長：羅志廉  公產所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所長：王升暉  帅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鎮長施政報告。(錄後) 

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錄後) 

各課室工作報告。(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參、第 1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6 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徐登縣  吳徐素美  馮文光  周清豪 連金福 

              郭岳霖  石明俊  高進福  詹清忠 

  列席：鎮長：蕭文龍  鎮公所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所長：羅志廉  公產所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所長：王升暉  帅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鎮政總質詢。(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肆、鎮政建設考察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7 日 

  地點：本鎮轄區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郭岳霖  徐登縣  石明俊  馮文光  連金福   

               周清豪  吳徐素美  詹清忠  高進福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散會：下午 17 時 

 

 

 



伍、 第 2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8 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吳徐素美  徐登縣  馮文光  郭岳霖  連金福 

               詹清忠  高進福  周清豪  石明俊 

  列席：鎮長：蕭文龍  鎮公所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課員：楊佳欣  環公所所長：沈志祥  公產所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所長：王升暉  帅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鎮政總質詢。(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陸、鎮政建設考察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1 日 

  地點：本鎮轄區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徐登縣  馮文光  石明俊  吳徐素美  連金福 

               周清豪  詹清忠  郭岳霖  高進福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散會：下午 17 時 

 

 

 

 



柒、第 3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馮文光  石明俊  徐登縣  詹清忠  周清豪 

               連金福  郭岳霖  高進福  吳徐素美 

  列席：鎮長：蕭文龍  鎮公所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所長：沈志祥  公產所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所長：王升暉  帅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鎮政總質詢。(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捌、第 4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徐登縣  郭岳霖  石明俊  馮文光  吳徐素美 

               連金福  詹清忠  周清豪  高進福   

  列席：鎮長：蕭文龍  鎮公所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課員：曾羽萱  公產所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所長：王升暉  帅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審議 112 年度總預算案。(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玖、第 5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3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徐登縣  連金福  郭岳霖  馮文光  石明俊 

               吳徐素美  周清豪  詹清忠  高進福 

  列席：鎮長：蕭文龍  鎮公所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所長：沈志祥  公產所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所長：王升暉  帅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審議 112 年度總預算案。(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壹拾、第 6 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4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石明俊  郭岳霖  吳徐素美  馮文光  連金福 

              詹清忠  高進福  徐登縣  周清豪 

  列席：鎮公所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所長：沈志祥  公產所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所長：王升暉  帅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審議鎮公所提議案，計 1 案。(錄後) 

二、審議代表提議案，計 5 案。(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壹拾壹、第 7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7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徐登縣  郭岳霖  周清豪  石明俊  吳徐素美 

              連金福  詹清忠  馮文光  高進福 

  列席：鎮長：蕭文龍  民政課長：林盛炎  建設課長：江國勇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原民所所長：王升暉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審議 112 年度總預算案。(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壹拾貳、第 8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8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徐登縣  郭岳霖  石明俊  連金福  周清豪 

              詹清忠  吳徐素美  高進福  馮文光 

  列席：鎮長：蕭文龍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所長：沈志祥   

        公產所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所長：王升暉  帅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審議 112 年度總預算案。(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壹拾參、第 9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9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帄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石明俊  馮文光  周清豪  吳徐素美  郭岳霖 

              連金福  詹清忠  高進福  徐登縣 

  列席：鎮長：蕭文龍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室主任：邱俊仁  主計室主任：李翊如  人事室課員：楊佳欣   

        環公所所長：沈志祥  公產所所長：劉慧芳  帅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審議 112 年度總預算案。(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8次定期大會鎮公所提議案 

號次：1       類別：主計類       提案人：鳳林鎮公所 

案   由 提請審議本鎮 112年度總預算由。 

說   明 

本鎮 112年度總預算，業依據預算法及有關規定，審視財

力負擔情形及輕重緩急編製完成，歲入預算數為 2 億

2,983萬 5,000元，歲出預算數為 2億 6,705萬 5,000元，

歲入歲出短絀 3,722萬元，預計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調

節因應。 

辦   法 檢送本鎮 112年度總預算，提請審議。 

審查意見 三讀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8次定期大會鎮公所提議案 

號次：2      類別：公共造產類       提案人：鳳林鎮公所 

案   由 
為本鎮「花蓮縣鳳林鎮臨時攤販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修

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為使條例與時俱進及完善業務作業，擬增修第二條至第十

二條之內容以符實際。 

辦   法 
檢附花蓮縣鳳林鎮臨時攤販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整草案

總說明、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各一份，提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花蓮縣鳳林鎮臨時攤販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 

第二條至第十二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自治條例自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布施行迄今，均未修

正，為使條例與時俱進及完善業務作業，爰修正第二條至第十二條

之內容，茲說明如下： 

一、 修正第二條： 

部分內容(標點符號)修改。 

二、 修正第三條： 

部分內容文字修改。 

三、 修正第四條： 

(一) 原早市臨時攤販場位置係規劃於忠孝街兩側及綜 

合市場前空地並繳交清潔使用費，現因無規劃早市臨時

攤販場，故刪除第一款早市臨時攤販場。 

(二) 修正夜市臨時攤販場規劃位置。 

四、 修正第五條： 

刪除營業項目：禽畜頄蝦及增訂繳交費用規定及項目。 

五、 刪除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十一條： 

現無規劃早市臨時攤販場，爰刪除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十一條。 

六、 修正第八條： 

條次變更為第六條及部分內容文字修改。 

七、 修正第九條： 



條次變更為第七條及增訂收費標準。 

八、 修正第十條： 

(一) 條次變更為第八條，增訂營業時間及部分內容文 

 字修改。 

(二) 因公共造產基金業於 104年 9月 30日結束，故管 

 理費改由財政課收繳至鎮庫。 

九、 新增第九條： 

本條新增訂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應具備資格要件。 

十、 新增第十條： 

本條新增訂契(續)約簽訂時間、方式及委託管理期限。 

十一、 新增第十一條： 

  本條新增訂委託管理單位(人)應盡責任。 

十二、 修正第十二條： 

  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花蓮縣鳳林鎮臨時攤販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例 現行條例 備註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臨時攤販集中

場係指忠孝街及中華路經指定規

劃之攤販區（如附位置圖）及其

他臨時指定之攤販區。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臨時攤販集中

場係指忠孝街、中華路經指定規

劃之攤販區（如附位置圖），及

其他臨時指定之攤販區。 

 

部分內容修改。 

 

第三條 

依本自治條例所規劃臨時攤販集

中場之管理，必要時由本所邀集

警政、衛生等相關單位配合管理。 

第三條 

依本自治條例所規劃臨時攤販集

中場之管理，由本所、警政、衛

生等相關權責單位依據行政權

責，配合管理。 

部分內容修改。 

 

第四條 

臨時攤販集中場之規劃標準如

下： 

夜市臨時攤販場：以忠孝街、中

華路自北起中和路南至民權路區

段兩側擺設攤位，攤位大小以每

10公尺為原則。 

 

第四條 

臨時攤販集中場之規劃標準如

下： 

一、早市臨時攤販場： 

（一）忠孝街兩側擺設攤位，面

積六公尺×二、五公尺為一攤位。 

（二）綜合市場前空地擺設攤

位，面積二公尺×一、五公尺為一

攤位，限本鎮籍農民自產自銷者

使用。 

二、夜市臨時攤販場： 

夜市攤販場以忠孝街、中華路兩

側擺設攤位，面積以六公尺×二、

五公尺為一攤位。 

 

 

 

 

1. 原早市臨時攤

販場位置係規

劃於忠孝街兩

側及綜合市場

前空地並繳交

清潔使用費，

現因無規劃早

市 臨 時 攤 販

場，故刪除第

一款早市臨時

攤販場。 

2. 修正夜市臨時

攤販場規劃位

置。 

 

 

 

 

 



 

修正條例 現行條例 備註 

第五條 

夜市臨時攤販場擺攤營業位置，

設籍本鎮攤販業者有優先選擇

權，且應以攤位使用數繳交管理

費(含使用費、電費、清潔費及垃

圾清運費)，其營業項目：含百

貨、五金、玩具、衣飾、飲食、

蔬果等應劃分類別並配置營業區

域，由本所與受委託管理單位

(人)協議訂之。 

第五條 

夜市臨時攤販場擺攤營業位置，

設籍本鎮攤販業者有優先選擇

權，其營業項目：含百貨、五金、

玩具、衣飾、禽畜頄蝦、飲食、

蔬果等應劃分類別並配置營業區

域，由本所與受委託管理單位協

議訂之。 

 

 

刪除營業項目：禽

畜頄蝦及增訂繳

交費用規定及項

目。 

刪除 第六條 

臨時攤販集中場攤位以已登記之

攤販抽籤分配，得每年抽籤一次

重新分配，如攤販需一個攤位以

上始足敷使用時，得依登記順位

之次號攤位使用，但應以攤位使

用數繳交清潔使用費。 

本條刪除。 

 

刪除 第七條 

攤販業者分配攤位後除月繳清潔

使用費外，十日內未擺攤營業

時，本所得逕行註銷攤位使用

權，改由其他攤販登記使用；或

受委託管理單位另訂有管理辦法

（要點）者依其規定執行。 

本條刪除。 

第六條 

臨時攤販集中場不得架設固定棚

架營業，違者依法告發並強制拆

除，攤位使用人不得異議。 

 

 

 

 

 

 

 

第八條 

忠孝街及中華路臨時攤販集中場

不得架設固定棚架營業，違者依

法告發並強制拆除，攤位使用人

不得異議。 

 

 

 

 

 

條次變更為第六

條，部分內容修

改。 

 



修正條例 現行條例 備註 

第七條 

夜市臨時攤販集中場之收費標準

如下： 

一、 管理費（含使用費、清潔

費）：每攤位依實際使用情形 

 收取新台幣 100 至 200元。 

二、 電費：每盞燈收取新台幣 60

元，並按實際使用燈數計收。 

三、 垃圾清運費：每公噸新台幣

2,700元。 

四、 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收費標

準如需調整，應報請本所核

定。 

 

第九條 

臨時攤販集中場應收取清潔使用

費標準：由受委託管理單位自行

訂定收費辦法（要點），報本所

核備後實施。 

條次變更為第七

條及增訂收費標

準。 

第八條 

本所得將夜市臨時攤販場委由受

委託管理單位(人)收取費用並負

環境清潔及管理之責，營業時間

為每週六 16 時至 24 時，每次擺

攤營業日後五日內至本所繳交管

理費並由財政課收繳鎮庫；其繳

交費用由本所另行協議訂之。

  

第十條 

本所得將忠孝街、中華路夜市臨

時攤販場委由民間團體或其他私

人收取費用並負環境清潔及管理

之責，每次擺攤營業日後五日內

繳付本所設備費納入公共造產帳

戶；其繳納費用由本所另與受委

託管理單位協議訂之。 

1. 條次變更為第

八條，增訂營業

時間及部分內

容修改。 

2. 因公共造產基

金業於 104 年 9

月 30 日結束，

故管理費改由

財政課收繳至

鎮庫。 

刪除 

 

第十一條 

早市臨時攤販場，得委由本鎮綜

合市場自治委員會或其他民間團

體收取費用並管理，其繳納費

用，由本所與受委託管理單位協

議訂之。 

本條刪除。 

第九條 

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應具備下列

要件情形之一： 

一、 自然人：中華民國國民頇年

滿 18歲。 

二、 法人或政府立案民間團體。 

無 

本條新增訂受委

託管理單位(人)

應具備資格要件。 



 

 

 

 

 

 

 

 

 

修正條例 現行條例 備註 

第十條 

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每年換約一

次，在委託管理期限屆滿前一個

月得報請本所辦理續約。 

前項委託管理期間及續約期間合

計不得超過四年。 

無 

本 條 新 增 訂 契

( 續 ) 約 簽 訂 時

間、方式及委託管

理期限。 

第十一條 

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應盡善良管

理人責任，並督促臨時攤販禁止

販售或從事非法、違背公序良俗

事項，經勸導無效，得終止契約。 

無 

本條新增訂委託

管理單位(人)應

盡責任。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

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修正條文施行日

期。 

 



花蓮縣鳳林鎮臨時攤販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一、 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16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審議通過。 

二、 花蓮縣政府 91.2.25 府旅工字第 09100114310 號函備查。 

三、 本所 91.3.28 鳳鎮行字第 9100002733 號公告施行。 

第一條 鳳林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輔導管理臨時攤販，維持

市區交通安全、市容觀瞻與公共秩序，特訂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臨時攤販集中場係指忠孝街及中華路

經指定規劃之攤販區（如附位置圖）及其他臨時指定之攤

販區。 

第三條 依本自治條例所規劃臨時攤販集中場之管理，必要時由本

所邀集警政、衛生等相關單位配合管理。  

第四條 臨時攤販集中場之規劃標準如下： 

夜市臨時攤販場：以忠孝街、中華路自北起中和路南至民

權路區段兩側擺設攤位，攤位大小以每 10公尺為原則。 

第五條 夜市臨時攤販場擺攤營業位置，設籍本鎮攤販業者有優先

選擇權，且應以攤位使用數繳交管理費(含使用費、電費、

清潔費及垃圾清運費)，其營業項目：含百貨、五金、玩

具、衣飾、飲食、蔬果等應劃分類別並配置營業區域，由

本所與受委託管理單位(人)協議訂之。 



第六條 臨時攤販集中場不得架設固定棚架營業，違者依法告發並

強制拆除，攤位使用人不得異議。 

第七條 夜市臨時攤販集中場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 管理費（含使用費、清潔費）：每攤位依 

  實際使用情形收取新台幣 100至 200元。 

二、 電費：每盞燈收取新台幣 60元，並按實際使 

  用燈數計收。 

三、 垃圾清運費：每公噸新台幣 2,700元。 

四、 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收費標準如需調整，應 

  報請本所核定。 

第八條 本所得將夜市臨時攤販場委由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收取

費用並負環境清潔及管理之責，營業時間為每週六 16 時

至 24 時，每次擺攤營業日後五日內至本所繳交管理費並

由財政課收繳鎮庫；其繳交費用由本所另行協議訂之。 

第九條 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應具備下列要件情形之一： 

一、 自然人：中華民國國民頇年滿 18歲。 

二、 法人或政府立案民間團體。 

第十條 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每年換約一次，在委託管 

理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得報請本所辦理續約。 

前項委託管理期間及續約期間合計不得超過四年。 



第十一條 受委託管理單位(人)應盡善良管理人責任，並督促臨時攤

販禁止販售或從事非法、違背公序良俗事項，經勸導無

效，得終止契約。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代表提議案 

 

                                                    高進福 
案   號：1   類別：建設 1   提案人：詹清忠   附署人：  
                                                    吳徐素
美 

案    由：建請鎮公所於本鎮中華路 143 號處舖設柏油路面及排水

系統，以利路面排水順暢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代表提議案 

 

                                                    高進福 
案   號：2   類別：建設 2   提案人：詹清忠   附署人：  
                                                    吳徐素
美 

案    由：建請鎮公所於大榮里復興路 55 巷 1 號處增設排水溝，以

利排水由。 

說    明：該路面高於民宅，致每逢颱風豪雨期間民宅遭逢淹水之

苦，建請鎮公所勘查後，儘速加以改善。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代表提議案 

 

                                                    連金福 
案   號：3   類別：建設 3   提案人：許朝輝   附署人：  
                                                    詹清忠 

案    由：建請鎮公所於永康路 220 號前路往清水溪方向設置「此

路不通」標示牌，以利行車安全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代表提議案 

 

                                                    許朝輝 
案   號：4   類別：建設 4   提案人：高進福   附署人：  
                                                    連金福 

案    由：建請鎮公所於山興里 15 鄰中泰路(原中興國小後方)重新

舖設柏路面、擋土牆長約 50 公尺，以維人車行駛安全由。 

說    明： 

       一、柏油路面經年遭大雨沖涮，已現坑洞及凹陷，行車安全

堪虞。 

       二、擋土牆為石沏水泥模面，多處已出現破洞，常年大雨沖

下，土石掏空，有崩塌之虞。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臨時動議案 

 

                                                   
案    號：1  類別：建設 1  提案人：吳徐素美  附議人：全體代
表 
                                                   

案    由：建請公所在本鎮仁德路及鳳凰路路面重新封層，以利人

車交通安全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臨時動議案 

 

                                                   
案    號：2  類別：建設 2  提案人：吳徐素美  附議人：全體代
表 
                                                   

案    由：建請鎮公所在鳳仁里正信路口與中正路(金元寶)邊增設反

光鏡一座，以利行車交通安全。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臨時動議案 

 

                                                   
案    號：3  類別：建設 3  提案人：吳徐素美  附議人：全體代
表 
                                                   

案    由：本鎮鳳義里鳳凰路行興一號橋墎邊塌陷(如圖)影響交通安

全，建請公所增設護欄，以利交通安全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8次定期大會鎮政總質詢紀錄 

111 年 10月 26 日鎮政總質詢 

林主席建帄：公所蕭鎮長、徐秘書，各課室主管，本會許副主席，各位代表同

仁，陳秘書、邱組員，大家早安！ 

與  會  者：早！ 

林主席建帄：我們今天早上表定議程為鎮政總質詢，各位代表針對我們目前鳳

林鎮內，我們公所的施做或者是所有的建設裡面，是不是有一些

要釐清的地方，請在我們這個會次的總質詢時間來提出，現在開

始今天議程。 

連代表金福：主席、陳秘書，以及我們蕭鎮長、徐秘書以及各課室主管，及各

位代表同仁大家早。 

與  會  者：早。 

連代表金福：我們這邊有兩個部分先談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有關於我們那個

多功能活動中心屋頂修繕的地方，上次我就提過說對於原民所，

還是公所不知道哪一個單位，有沒有申請我們花東基金，還是什

麼國發基金？像這個你們後面有沒有去追蹤去執行？或是再去

查說未來你們對這個經費的來源，有沒有去追蹤？第二件就是我

們鳳信里就是原來的林務局，現在後來我是聽說叫創生園區，結

果剛剛我們行政主任那個叫創生園區，我不知道名稱是什啦，因

為前半段它已經大概修繕完成，也進駐了我們長青會在那邊，也

在那邊共餐了，那剩下後面幾個硬體的建築物，我想鎮公所未來

怎麼去規劃？後面的建設是不是也要一筆龐大的費用？那這個

鎮公所有沒有另外的想法？還是說經費怎麼來，未來期程什麼時

候做好？因為我們鳳信里部分的長者，也在講說那個地方哪麼美

好，後面是不是也要有再做一個完善的規劃？這樣才會變成我們

鳳信里，不是鳳信里啦，是我們鳳林鎮的一個亮點。其次是第三

點就是我一 

            直都有再講的，我們綜開段，因為中開段的土地有 153 公頃的原

住民保留地，有非原占用的土地，現耕人和原始契約不符，我想

原民所有沒去追蹤這件事情？說非原的土地原始清冊，非原土地

跟非原住民佔用的土地，跟現耕人不符的時候怎麼辦？然後你們



有沒有去清查，或者是說當時原始清冊裡面的人，有時候不是很

嚴謹，幾十年前的事情，第一手資料聽到了，我們這邊要規劃成

原住民保留地，大家就開始登記，誰會登記呢？知道消息的人才

會登記，可是現耕人根本不是他，像類似這種東西，我們是不是

要去做清查，然後由現在的現耕人原住民，早一點把他的土地歸

還給他，原民所或是說鎮公所有沒有別的做法？因為這件事情拖

太久了，我這一份都快做完了，我上任之前就做這件事情，到現

在還是有部分土地沒有處理好，我想這件事情非常急迫，第二件

事情就是我昨天有特別去研究過，這個鎮長的施政總質詢報告，

我看到這本裡面其實蕭鎮長，在 103 年上任之後到現在 8 年，他

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其實我們民眾很有感覺，因為原本從鎮公

所的服務態度開始，一直到我們社福改變，說實在的蕭鎮長做這

些事情，就在這本裡寫得非常清楚，但是做有做好，還是有很多

遺憾，就譬如說像他特別講我們原住民的聚會所，現各部落裡面

有 6 個部落，很多聚會所土地已經變更編定了，有的還找不到現

址，到底要蓋在什麼地方，未來我想對於下任的鎮長，這些東西

這些事情，可能也要朝這個方面去進行，因為聚會所，是我們原

住民最重點聚會的場合，每個部落，我們常常三不五時在報紙裡

面刊登說，哪一個部落聚會所完工了，還有哪一個部落的已經做

好了，可是呢，我們鳳林就是以前可能沒有在追蹤，還是沒有在

關心這件事情，就是我們的蕭鎮長有在做，說實在的一件事情，

你沒有跨出那一步，後面很難踏上去，起頭當然就是最困難的，

後面要跟進的人當然你要持續做下去，我想蕭鎮長對下任的鎮長

候選人，看有沒有什麼建言啊！還是要喊話加油的地方，以上是

我對蕭鎮長，對這個這 8 年的鎮長任內做的事情，給予肯定，而

且尤其是我們原住民的我們部落裡面，就在 10 月份的時候，相

信你們有看過，10 月份的時候鳳信部落有特別去遊行，我剛看

一下遊行的已經有多少人看了，將近 90 萬人，就是 FACEBOOK

裡面放的每件事情，你只要好看的就很多人去點閱去看看，這個

小部落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其實我們鎮公所不管怎麼樣，我們這

個團隊只要是領導者只要說一句話，你們就團結起來，把事情朝

那個方向做下去，相信大家會看到我們鳳林鎮的努力，以上謝謝。 



林主席建帄：好，我們針對連代表所提出的，原民所第一個直接答覆的，第一

個多功能活動中心的屋頂，它目前修繕的進程，第二點我們綜開

段原保地裡面，非原占用使用的情形，請王所長針對我們連代表

的質詢提出答覆。 

王所長升暉：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陳秘書、邱組員，鎮長、徐秘書，各課

室主管，大家好。 

與  會  者：好。 

王所長升暉：針對連代表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

有沒有提報花東基金的部分，然後這個部分，因為今年的提報在

我接任的時候就已經期限過了，如果明年有的話，我會跟連代表

這邊確認一下，相關的需求跟一些想法這樣，然後再行提報，在

第二個有關綜開段 153 公頃，就是非原住民佔用的部分，然後這

個部分，如果有人申請原保地的話，我們會勘的時候會配合公產

機關去會勘，公產機關就會有一些意見，或是有人占用，或是什

麼如果真的是有非原占用的部分，我們去清查確認是非原占用，

然後我們會去徵收他的補償金，如果他期限之後一直沒有繳，等

到他繳的時候，中間這段期間我們也會去加收他的利息什麼的，

至於那個原始清冊的部分，因為那個原始清冊是很久之前，公產

機關去清查的時候寫的，所以難免就是會有一些，使用人跟現耕

人會有出入的部分，然後這個部分我們也是會一直釐清，然後請

現耕人去提出一些佐證資料，通常我們依租約認定為主，以上謝

謝。 

林主席建帄：連代表如果針對我們王所長答復，直接有疑慮的地方，直接釐清、

直接提、直接發言。 

連代表金福：我想說對於非原占用的那塊土地，你們有預計說要去跟他拿使用

補償金，還是說有期限？你不能再繼續種，因為什麼有的時候是

重複啦，原住民本來在那邊耕作嘛，那就是會有糾紛在那邊，是

不是可以你們有預計說，請他離開，還是說由原來原住民的把權

力回復給他，我意思是說難聽一點，是你必頇離開這塊土地，因

為你是非原身分，你本來就不能在原住民保留地耕種啊，是不是

這樣子，有沒有去跟原民會取得依據說，他可以離開那塊土地，

還是你們做什麼樣的懲罰，還是怎麼樣除了使用補償金之外，還



有沒有別的解釋函的關係，解釋函附的依據。 

王所長升暉：因為通常如果是非原，確定他有繳補償金的部分，我們一定是把

土地收回來，然後再來就是，如果說他不繳，還是可能沒有辦法

收回來的部分，通常都是依個案認定，就是函文去原民會請他函

示，因為有卡到一條是相關的原開辦法，他有一條是說非原的部

分，非原住民或是一些非原住民的法人或是團體，他其實可以跟

原民會申請承租的部分，如果他申請承租的時候需要公告 30

天，假設如果這 30 天沒有人有異議，或是想提出申請的部分，

那其實原民會是可以核准他去承租的。 

連代表金福：就是重分配給他。 

王所長升暉：應該是說非原想要出來承租的話，會經過一段 30 天的公告程序，

如果這 30 天就是沒有原住民要出來承租，或是沒有表示意見的

話，其實原民會就是會出租給他。 

連代表金福：我想說你這些案子，你們還是要持續去追蹤，或是有原住民要去

申請，這個原住民保留地，你還是要去釐清是誰的責任，該誰是

誰的，不是說要去強佔啦，不是說要去佔用啦，就是該怎麼申請

就按照程序給人家，否則有的老百姓在那邊等說，我的土地申請

了這麼久，為什麼都還沒有拿到，這個就是會讓老百姓撲空的心

態，至於那個創生園區？ 

林主席建帄：下個課室，所長請坐，第二個針對我們連代表所提出，我們舊林

務局我們有一部份的創生園區，目前我們鳳信長青會的會址，那

公所應該代表都很清楚，鎮長特別跟林務局現有用地的撥用，初

期的規劃，然後第一個到我們現在長青會共餐的點，現在包括後

面那一棟，總共我印象中申請了 3 筆經費，當然他後面還有一些

一個已經破損的，那些還有一棵老松。我們請江課長，按照我們

的目前定位的創生園區，整個後續後面的，連代表所提出來的後

面的，後續追蹤是不是有什麼計畫，或是將來要怎麼施作？我們

請江課長。 

江課長國勇：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陳秘書、邱組員，本所鎮長、

徐秘書，各課室主管，大家好。 

與  會  者：好。 

江課長國勇：有關連代表關切這個鳳信里創生辦公室，現在的規畫情形跟連代



表作一個報告，因為現在前面長青會在使用的部分，那已經整治

完成了，前面那一棟已經整治完成，供長青會去共餐、開會使用，

後面旁邊那棟，有彩繪後面的兩棟，目前已經招標出去了，昨天

有舉辦開工說明會，預計年底之前可能就會施作完成，那至於說

完成之後，會供哪個單位來使用？因為目前我們還是還沒有接到

有需要的單位有跟我們申請，還是說怎麼樣，是可能如果是誰要

使用，等到我們全部竣工完了，再來評估看有需要的單位，再來

進駐做規畫使用，以上就是有關創生辦公室簡要的說明。 

林主席建帄：連代表有沒有意見？直接發言。 

連代表金福：就是已經發包出去，就是已經準備要做了？ 

江所長國勇：已經開說明會，這兩三天就會開始進行施作。 

連代表金福：就後面那兩三棟？ 

江所長國勇：現在就是包含彩繪那一棟，後面瓦房的兩棟，那個都包括在裡面。 

連代表金福：假設你們硬體設備都做好之後，你們會公開說，看有沒有人要某

個法人、某個協會，願意去承租硬體設備嗎？是可以進駐嗎？還

是..... 

江課長國勇：這個到時就是要看它們使用單位的性質，是公益性，還是說怎麼

樣，到時候來公所申請，評估適不適合。 

連代表金福：一定是公益的嘛，不可能去做營利。 

江課長國勇：目前當然是不能做營利，目前的話可能等到規劃完成，要可以使

用就要等到下一任鎮長再去決定。 

連代表金福：了解謝謝。 

林主席建帄：好，最後一點剛才連代表有提到的，我們鳳林鎮 6個部落的，當

然鎮長在昨天的施政報告也講的很清楚，而且也不只一次，那這

邊再跟連代表陳述一下，我常常在講我們鎮長上任之初，我們的

財政相信各位代表都知道，我們是阮囊羞澀，我們的米缸裡面是

沒有半點存米，經過了 8 年，我們現在的歲餘其剩餘有多少，大

家都清楚，但是這是另外一面，另外一面我們鳳林所有的建設這

8 年來，不會比其他 12 個鄉鎮更少，我們做那麼多的事情，我

們爭取那麼多的縱管處的經費也好，我們爭取中央水保局九河川

的經費也好，我們自己公所統籌的經費也好，我們的兒童樂園，

我們所有的方方面面，做了那麼多的事情，但是鎮長的施政 8



年從無創造到有，還做了那麼多的事情，還剩餘那麼多的經費，

但是因為所有不在自己的控制範圍之內，就包括這個聚會所，從

地目的變更，從申請的、申辦的各項的經過，公文的完法，所以

說鎮長在所有原住民部落裡面，都一直對很深深的跟所有部落族

人道歉，雖然他很想在任內有一個指標性的聚會所的成立，但是

礙於縣府、原民會、地政處所有的問題，所以說在他卸任之前，

還沒有一個聚會所能夠施工興建，這個是蕭鎮長心中的痛，大家

也知道在昨天的開幕儀式也講了，那今天我既然選擇承擔這個責

任，我就會把蕭鎮長遺留下的政績，更加的發揮，但是他遺留下

來的遺憾，我會承續這個政策，我在所有的豐年祭裡面，也對我

們族人同胞做了很多的承諾，在未來的時間裡面，這個將會列入

我們施政的一個重點，在短的時間內，當然這個過程相當的複

雜，但是我們會盡最大的能力，讓我們鳳林的聚會所，這 6 個部

落的聚會所，至少要一個興建的開始，然後因為這個聚會所是部

落的精神堡壘、象徵，所以說這個部分到時候在新的年度，也希

望我們代表們傾全力來支持，然後大家各方的努力，不要讓蕭鎮

長的施政留下任何遺憾，這是我代替鎮長答復的，因為鎮長已經

說了很多次，我不忍再叫他再重複這件事情，我就直接答復了，

好不好，大家一同努力，那我們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林主席建帄：特別感謝我們連代表，今天的質詢都提出相當有建設性，相當能

夠觸及所有鳳林的施政規劃，攸關我們原住民的硬體建設，我們

所有一個全力的維護，還有攸關的建言相當的中肯，我們代表有

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的話，這個會次，還有 2 個會期的總質

詢，好，我們再請連代表。 

連代表金福：這個我直接講，就是做的好我們就要鼓勵，做不好當然要打屁股，

不是，我現在要講一下是，我們鳳林鎮信義路這個外環道，這邊

寫的水母樹、水母大道，我覺得的更像阿凡達的生命之樹，經過

的時候很像心曠神怡，我希望未來的鎮長，這個地方的維護能夠

繼續持續，可是有一些就好像在剝皮辣椒那個地方，修的不是很

好看，為什麼弄得四四方方，我覺得應該要圓形比較好看，當然

是我個人意見，整個規劃起來是很好看，也謝謝我們鎮公所很願

意去爭取經費，去修剪那些環境，不錯。未來像這種的好的政策



我們要持續，不好的當然要改進，以上謝謝。 

林主席建帄：那針對我們連代表所提的我們台 9 線，當然在網路上都是一片的

讚美之意，叫水母樹，所以說我們連代表，提出一個說阿凡達的

生命之樹，其實就是從另外一個角度，我從鳳林鎮我們做的這麼

好，所以說未來的宣傳是很重要的，所以說很多的事情我們付予

給他一個新的，比較符合年輕人的一種觀感，這個都是很好的建

議，那至於說剝皮辣椒那個前面的四方，說實在是有感覺，但是

會不會是因為應該是業主要求的，這個事後是可以跟業主溝通，

因為所有外環路都是圓的，其實我們圓的修起來一致性，也相當

好看，這個我們大家就再來努力，連代表，我現在還沒當鎮長，

你就在一直在建議我未來的事情，我不好答復。 

連代表金福：我幫蕭鎮長幫你喊話，給你建言。 

林主席建帄：不會啦！因為我就講得很清楚啦，我這次所有宣傳的主軸就是傳

承、提升，我已經寫得相當的清楚，我所有的施政應該就是以蕭

鎮長所奠定的基礎，積極的再來發揮更精實一點，這是我未來如

果我挑戰公所鎮長這個職務，給自己訂下來的一個給鎮民的承

諾，就是傳承。因為說實在不容易啦，一個鎮長在 8 年的任內裡

面真的做了太多的事情，把整個都奉獻了鳳林，把鳳林所有的建

設這樣付出，這個不是一般常人所及的能力，既然奠定好的基

礎，那後面繼任的人就師以為承，然後繼續讓它發揚光大，其實

也夠了，這樣就夠了，為政者能夠有一番的成績，對百姓交待，

這也不是我們民主政治參選人最終的使命，也做最完美的句點，

好，如果沒有意見的話，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散會！ 

 

111 年 11月 01 日鎮政總質詢 

陳秘書輝煌：大會報告，開會時間已到，請主席宣布開議。 

許副主席朝輝：公所蕭鎮長、徐秘書、各課室主管，以及我們代表同仁，陳秘

書、邱組員，大家早安。 

與  會  者：早 

許副主席朝輝：今天我們議程是總質詢，今天是我們 21 屆最後一次總質詢，

如果有什麼問題，大家盡量。 

許副主席朝輝：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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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三 3 

1. 審議 112 年度總預算案 

2. 閉會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 

延長會議預定議事日程表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日期 星期 會次 上午 9 時-----下午 17 時 

5 六  例假 

6 日  例假 

7 一 1 審議 112 年度總預算案 

8 二 2 審議 112 年度總預算案 

9 三 3 

1. 審議 112 年度總預算案 

2. 閉會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21屆第8次定期大會議決案統計表 
 

 

鎮公所提案 代表提案 人民請願案 臨時動議案 合計 

民政類      

財政類      

建設類  4  3 7 

農業類      

社會類      

主計類 1    1 

行政類      

環公類      

人事類      

公共造 

產類 
1    1 

合計 2 4       3 9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代表出席統計表 

日期：111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4 日 

席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計 

姓名 

 

日期 

林 

建 

帄 

許 

朝 

輝 

郭 

岳 

霖 

詹 

清 

忠 

徐 

登 

縣 

吳
徐
素
美 

石 

明 
俊 

馮 
文 
光 

周 

清 

豪 
高 

進 

福 

連 

金 

福 

11 
 
名 

10月 24日 ○ ○ ○ ○ ○ ○ ○ ○ ○ ○ ○ 11 人 

10月 25日 ○ ○ ○ ○ ○ ○ ○ ○ ○ ○ ○ 11 人 

10月 26日 ○ ○ ○ ○ ○ ○ ○ ○ ○ ○ ○ 11 人 

10月 27日 ○ ○ ○ ○ ○ ○ ○ ○ ○ ○ ○ 11 人 

10月 28日 ○ ○ ○ ○ ○ ○ ○ ○ ○ ○ ○ 11 人 

10月 29日 □ □ □ □ □ □ □ □ □ □ □ □ 

10月 30日 □ □ □ □ □ □ □ □ □ □ □ □ 

10月 31日 ○ ○ ○ ○ ○ ○ ○ ○ ○ ○ ○ 11 人 

11月 01日 ○ ○ ○ ○ ○ ○ ○ ○ ○ ○ ○ 11 人 

11月 02日 ○ ○ ○ ○ ○ ○ ○ ○ ○ ○ ○ 11 人 

11月 03日 ○ ○ ○ ○ ○ ○ ○ ○ ○ ○ ○ 11 人 

11月 04日 ○ ○ ○ ○ ○ ○ ○ ○ ○ ○ ○ 11 人 

合 計 10 天 10 天 10 天 10 天 10 天 10 天 10 天 10 天 10 天 10 天 10 天 

 110 人 

110 

天 

備 註 出席：○   請假：△   缺席：Χ   例假：□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代表 

延長會議出席統計表 

日期：111 年 11 月 5 日～11 月 9 日 

席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計 

姓名 

 

日期 

林 

建 

帄 

許 

朝 

輝 

郭 

岳 

霖 

詹 

清 

忠 

徐 

登 

縣 

吳
徐
素
美 

石 
明 
俊 

馮 

文 

光 
周 

清 

豪 

高 

進 

福 

連 

金 

福 

11 
 
名 

11月 05日 □ □ □ □ □ □ □ □ □ □ □ □ 

11月 06日 □ □ □ □ □ □ □ □ □ □ □ □ 

11月 07日 ○ ○ ○ ○ ○ ○ ○ ○ ○ ○ ○ 11 人 

11月 08日 ○ ○ ○ ○ ○ ○ ○ ○ ○ ○ ○ 11 人 

11月 09日 ○ ○ ○ ○ ○ ○ ○ ○ ○ ○ ○ 11 人 

合 計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 天 

  33 人 

33 

天 

備 註 出席：○   請假：△   缺席：Χ   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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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8次定期大會席位表 

 

 

 
 

秘書 主席 副主席 

 
石明俊 高進福 詹清忠 

清

忠 
馮文光 許朝輝 連金福 吳徐素美 

郭岳霖 

 

徐登縣 

 

簽到處 

 

周清豪 

社會

課 

農業

課 

民政

課 

公共造

產所 

環保暨公
園管理所 

人事室 

鎮長 秘書 建設

課 

行政 

室 

財政

課  

主計

室 

記錄 

報告臺 

帅兒園 原住民事

務所 


